
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115年度搜救隊報名作業應注意事項 

及甄選相關說明 

一、 本次召募除依計畫第陸條報名及資格審查第一項：依本會辦法第

16 條「本會搜救隊成員之遴選，應經本會辦理之城市基礎搜救初

階及進階訓練合格，或經政府消防機關同等訓練合格並持有證明

文件者」，包含城市基礎搜救訓練 128小時。 

二、 為廣納具救災熱誠願意投入時間與心力者，本次計畫納入城市搜 

救技能訓練課程含本會或提供相關證明文件經本會審查認定符合 

者。僅有本會辦理之城市基礎搜救初階訓練者，若獲甄選加入且 

全程參加本計畫訓練，視同完成進階訓練課程。 

三、 各項甄選報名資料表件影本，請註明與正本相符並加蓋私章，確

實檢查後依下列順序裝訂，於 115年 5月 12日（二）下午 5時前

以 Email 或紙本方式報名。郵寄地址：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災害應

變與搶救處（地址：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二段 83號）郵戳為憑。

信封請註明：報名搜救隊。 

（一） 個人身份證件正反面影印本 

（二） 報名表 

（三） 有效期限救災識別證正反面影印本 

（四） 城市搜救技能訓練證書影本或城市搜救技能訓練初階及進 

  階證書影本 

（五） 三個月內體檢表(可於確定錄取後再繳交體檢表) 

（六） 資格審查加分證明文件影本（如表 2） 

四、 本次召募補助新竹(含)以南，北上參與甄選者往返交通費用，計

算方式以所屬單位最近火車站為出發點，台北火車站為抵達站之

往返火車自強號票價（憑據辦理補助）。 

五、 報名作業如有任何問題，請洽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災害應變與搶救 

處，電話（02）2362-8232（分機 702、701） 

五、若有未盡事宜另行宣布，本會保留召募簡章修改之權利。 



表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

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搜救隊甄選審查加分項目 

加分類別 計分 加分項目 

同 

類 

別 

擇 

一 

最 

高 

得 

分 

計 

算 

汽車 

駕照 
 

領有汽車駕駛執照者，加 1 分 

領有大客(貨)聯結車證照者，加 1 分 

緊急 

救護 
 

具護理師、醫師資格，加 4 分 

領有高級救護技術員 EMT-P 證照者，加 3 分 

領有高級救護技術員 EMT-2 證照者，加 2 分 

領有高級救護技術員 EMT-1 證照者，加 1 分 

領有戰術救護 TECC 證照者，加 0.5 分 

領有急救員(含)以上證照者，加 0.5 分 

水域  領有急流救生員、救生員(含)以上證照者，加 1 分 

無人機  領有無人機任一級別證照者，加 1 分 

繩索 

救援 
 

領有繩索技術證照(IRR 初級繩索救援技術或以上)，加 1 分 

領有消防署繩索救援技術 L1 含以上技術證書者，加 1 分 

防災士  防災士基本師資、防災士或防災士種子師資者，加 1 分 

消防署

訓練 
 

領有消防署訓練核發(3 年內)各類證書之一者，加 1 分 

特種 

車輛 
 

領有特種車輛操作技術證(堆高機、吊車、挖土機)，加 2 分 

專業 

技術 
 

領有勞動部核發(水電、焊接、木工)各級技術證，加 2 分 

小計  

加計總分 1-3 分，總成績加 1 分 

加計總分 3-5 分，總成績加 2 分 

加計總分 6-10 分，總成績加 4 分 

加計總分 10 分以上，總成績加 5 分 

加計總分共______分 

備註：以上均須為有效期內之證照方得加計。 

  



表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

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搜救隊甄選體技能測驗方式及評分基準 

項次 名稱 測驗方式 得分 

1 

1200公尺 

徒手跑走 

(基本體適能) 

(25分) 

1200公尺徒手跑步測驗 

男性於 7分、女性於 8分內完成 

1、時間內完成，滿分。 

2、每多 10秒，扣 1 分。 

3、男性超過 10分、女性超過 12分者，列為不合格。 

 

2 
結索能力 

(個人體技能) 

(25 分) 

受測人員於起跑線(距離第一個繩結 1公尺)後等待，計時開始

後即可往前結繩。完整打出指定 7 種基本繩結：八字圈結、

蝴蝶結、撐人結、雙套結、兔耳結、八字接索結、水結。結

繩完畢後人員退到終點線後時間即停止計時。(結索標準參考 

影片：2025 消防特考班｜新式救助技能測驗｜固定點架設全 

流程｜113 年特考班後適用｜消防訓練中心教學影片 

https://youtu.be/7fSzzSY-yq4?si=ffjtokvzBxxzfiyj)評測標準：

繩股不交叉、繩圈大小適中、繩尾 10-15公分、繩結結實。 

    □1分 30秒內完成，滿分。 

    □每多 5秒，扣 1分。 

    □每錯 1個繩結，扣 5分。 

    □超過 2個繩結錯誤，列為不合格。 

 

3 
搜索記號檢測 

(個人體技能) 

(25 分) 

測驗單位於測驗場地提供籤筒並於內部隨機置放測驗題目， 

測驗者抽籤後，畫出搜索記號。測驗時間 10分鐘。  

     □畫記完整且記號正確者，滿分。  

     □記號畫錯或遺漏標記任 1處，毎 1處扣 3分。 

 

4 

城市搜救樓地

板支撐測驗 

(團體協作) 

(25 分) 

測驗單位於測驗場地提供聲音探測器、光纖影音生命探測器 

8-10 人為一組：指揮官、安全官、紀錄及技術操作人員約 6 

名。每組總測驗時間 30分鐘。執行物理搜索及科技搜索。  

     □時間內完成且能確認受困者位置者，滿分  

     □時間到無法確定受困者位置，但團隊合作良好，扣每人 

         2分。 

     □評核官 3人，於測驗期間觀察依個人任務、團隊合作問 

        題評測，經評核官共識決議得對個人或團隊加減分。 

 

受測者 
 

技能測驗分數 
 

 

https://youtu.be/7fSzzSY-yq4?si=ffjtokvzBxxzfiyj

